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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与公平
——国际海洋划界实践的关键

黎兴亚

并非完美的“海洋宪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专

门调整世界海洋关系的根本法，被

各国广泛誉为“海洋宪法”。但是，

它也正如宪法一样，在许多问题上

提供的是最原则、最根本的规定，

很多具体的解决规则需要相关国家

在这一法律框架内通过协商谈判解

决。关于大陆架划界的法律制度就

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1958

年《大陆架公约》规定海岸相向或相

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首先应

通过协定确定，这一原则禁止某一

国家单方面确定其大陆架的界限，

强调保护双方的利益；其次，在没有

协定和特殊情况存在的情形下，采

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划定。在此情

形下，中间线或等距离线一般是作

为一种几何学方法在划界中予以应

用的，它要受“缺少协议”和“缺少

特殊情况”两个要素的限制。而特殊

情况则包括了海岸的特殊外形、岛

屿、可航行水道等因素，《大陆架公

约》对特殊情况的内容和性质并未

明确。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大

陆架公约》第6条对随后的国际海洋

划界实践予以了一定的指导，但其

所提供的划界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

的划界问题，毕竟“等距离线或中间

线能够提供公平解决办法的事例是

很少的，而例外则可能会比这种规

则为数更多”。

在1973—1982年的第三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关于大陆架划

界原则的矛盾极为尖锐，“中间线或

等距离原则”集团和“公平原则”集

团的对立贯穿会议始终，在分歧严

重、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有关划界的

条款就成为一种妥协平衡的产物，

体现在公约中的是一项折衷条款：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

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

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

得到公平解决”。这一条款虽然因笼

统、抽象而广受批评，但在国际实践

中仍发挥出不可小视的作用。

途经我专属经济区的澳大利亚“海洋将军“号海上勘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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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原则，在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上也曾引起激烈争论，争论焦点同样是“公

平原则”与“中间线或等距离原则”的难以协调。对

此，和大陆架划界规定一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含

糊地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

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

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另外，鉴于划界谈

判往往有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为防止谈判过程中发

生可能导致影响划界的公平解决的事件，《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对有关国家在就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

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所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原则规定：

“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做

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

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种安排应不妨害最后界限的

划定。”而对于这一项临时措施的规定也经历了一个

艰难的发展过程，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5年

第三期会议时，提交的临时安排方案是“在协议未达

成之前，任何国家均无权将大陆架扩展到中间线或等

距离线以外”。这一方案遭到许多国家强烈反对，认为

这实际上为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划界造成既成事实。因

此，通过多次协商，最后确定的公约内容中抛弃了中

间线或等距离线的提法，只是强调国家有义务对划界

做出努力，以及临时措施应不妨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因此，对于我国东海的油气田之争，日本单方面确定

出中间线，并在中间线一侧进行开采是不符合目前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大陆

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规定，为各国

之间的海洋划界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

据，为解决目前国际社会的划界纠纷

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框架设计。但这

些规定并非完美无缺，《联合国海洋

法》作为各国利益矛盾妥协平衡的产

物，其相关规定不免笼统抽象。因此，

有关划界问题需要各国在具体实践中

通过协商解决，海洋划界法律制度也

有待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判例作出进

一步的探讨和发展。

艰难的划界实践

随着石油资源的不断发现、海洋技术的日益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起，各国对大陆架提出的要求纷至沓

来，到1960年为止，共48个国家对大陆架提出某些要

求，并引发相关国家间的海洋划界。1960—1970年间，

随着更多的国家对大陆架提出权利主张，相关划界协议

和划界争端数量日增。此间，划界方面的协议主要集中

在北海地区：由于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北海大陆

架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联邦德国和荷兰、联邦德国和丹

麦、英国和挪威、英国和荷兰、丹麦和挪威、英国和丹

麦、丹麦和荷兰等国相继缔结了划分大陆架协定。至

1967年底，除了以联邦德国为一方，以丹麦和荷兰为另

一方的划界争议区域外，北海大陆架事实上已被周围几

个沿海国家全部分割完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达成更多的

划界协议。与世界范围的划界协定并行出现的是各海

域大量增多的划界冲突，这些冲突多半也与近海石油

利益有关。东亚和东南亚成为这一时期争议最多的地

区，亚洲近海区域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1968

年发起的一项勘探活动使得该海域的石油潜力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随后各国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如潮涌

起。柬埔寨、泰国、越南竞相对暹罗湾提出重叠要求；

在南海、东海、黄海地区均出现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

周边各国对石油的需求与各国间互相重叠的权利要求

日本租用的挪威“RAMF0RM  VICTORY”号勘探船在我东海进行勘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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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这些海域情况更加错综复杂，疆界划定非常困

难。

随着专属经济区制度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上的确定，传统的大陆架划界协定也发生了改变，从

原来的单纯涉及海底的划界发展到包括上覆水域的划

界。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的海洋边界协

定主要是大陆架划界协定，而1974以后，大多数的划

界协定都涵盖了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两个方面。在海

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划界实践中，有些

依照公平原则解决，如1975年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海

上划界协定；有些则根据特殊情况对等距离线作适当

修正，如1978年印度与斯里兰卡海上边界协定。另外，

在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关系方面，有些国家是

以一条单一线同时划分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如1984

年美国、加拿大缅因湾划界案，这是1982年《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签署以后国际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海洋划

界案件，也是第一个用一条单一线既划分大陆架又划

分渔区的国际司法判例。缅因湾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

陆地环抱的海湾。1970年两国开始大陆架划界谈判，

加拿大主张等距离线，美国主张以等深线划界，双方

相持不下。1976年两国宣布200海里专属渔区，使争

议范围从海底扩展到上覆水域。经过长期谈判，双方

1979年达成协议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请求划分在缅

因湾的大陆架和渔区的海上边界线。国际法院按两国

海岸的海洋投影重叠部分予

以均分，然后以辅助标准调整

由于均分所造成的不公平结

果。判决强调地理因素和海岸

形状在划界中的重要性，并充

分考虑到海岸线长度之间的

合理比例、不隔断一国的海岸

线、岛屿的位置等辅助因素。

但另一方面，国家划界实践也

表明，大陆架边界并不总是作

为专属经济区的边界，根据需

要，它们可以是两条不同的界

线。如1978年澳大利亚与巴布

亚新几内亚签订的托雷斯海

峡海洋边界条约就建立了海床和渔业管辖的不同界

线，这一协议考虑到了该地区海床的地貌特征，在托

雷斯海峡地区海底与上覆水域的界线出现分离。这一

协议的产生意味着在国际实践中，单一边界并非必然

的或是强制性的，因具体情况各异，各国之间的具体

问题可由当事国通过协商具体解决。

典型性案例分析

大陆架划界第一案——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

本案是以丹麦和荷兰为一方，联邦德国为另一方

的划界争端。在大陆架划界谈判中，丹麦和荷兰坚持

等距离划界原则，联邦德国则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

有等距离线这样的准则，根据北海地区具体情况，适

用等距离线划界会导致极不公平，对立的立场导致谈

判破裂。1967年，三国签订特别协定，将争端提交国

际法院。国际法院判决认为，1958年《大陆架公约》

签订时，并不存在像等距离原则这样的习惯国际法规

则，公约第6条也没有使这一原则具体化。因此，不

存在等距离原则这样一项强制性的习惯国际法准则，

等距离仅仅是一种划界方法。沿海国之所以对其大陆

架区域享有权利，是因为这些区域实际上可以认为是

沿海国领土在海底的自然延伸，自然延伸这个概念起

着决定性作用，自然延伸原则是“与大陆架有关的所

有法律规则中最基本的规则”。因此，划界应当按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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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则，并考虑到地质因素、地理因素、矿藏的统一

性和比例因素等所有相关情况，通过谈判以达成一项

公平合理的协议。

北海大陆架案是国际法院受理的第一个大陆架划

界案，其判决强调了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的重要

性，认为等距离中间线只是一种划界方法，并不是划

界的习惯法规则，它对随后的划界实践、联合国第三

次海洋法会议关于大陆架划界问题的讨论，以及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界条款的制定都产生了重

大影响。

1977年英法大陆架仲裁案

关于英法两国海岸间的英吉利海峡区，尽管从

1964年起双方就有所接触，但一直未能就其大陆架的

划界达成一致。双方争议的地方有二：一是分界线的

划分方法以及有关英属海峡群岛在划界中所起的作用

问题；二是如何确定英吉利海峡西南口处的锡利群岛

在划界中的地位。1975年，英法两国将此争端提交国

际仲裁。1977年，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认为划分大陆

架疆界必须按公平原则，无论“采用等距离法或任何

其他方法，都是为了适当地反映每个特定条件的地理

及其他有关情况，以达到公平划分疆界的目的。”法庭

裁决给予岛屿在划界中以不同的法律地位：对于靠近

法国海岸的海峡群岛，法庭在划界时分成两步，第一

步是在两国的海峡中央划一条中间线作为首要疆界，

海峡群岛不作为基点考虑；第二步是在距海峡群岛现

有领海基线起12海里处划一条分界线，给予海峡群岛

12海里的海域，使它处于一个12海里的“飞地”之

中。对位于大西洋地区的锡利群岛，法庭给予它一半

效果，即先不考虑该群岛，在两国海岸间划一条等距

离线，然后用该群岛作为基点再划一条等距离线，再

在这两条等距离线的中间划一条线，这条线就是“给

锡利群岛一半效果”的疆界。

英法大陆架仲裁案是继北海大陆架案之后又一起

重要的大陆架划界案，它对大陆架划界的法律原则、

等距离规则的法律地位以及岛屿在划界中的作用进行

了进一步探讨，裁决对岛屿地位的不同处理，为其后

的划界实践提供了指导作用。


